
國立金門大學學生校外賃居生活輔導辦法
中華民國99年5月25日98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務會議修正75通過

第 一 條    依據：教育部台(98)軍二字第0980200549A號函。
第 二 條    目的：為督導及關懷校外賃居學生之住家安全及其生活作息正常健康，藉安全訪查主動服務，關心照顧等相關輔導措施並提供校內外適當之資源(訊)，防範(制)意外或違法事件之發生，使學生得以身心安康、勤學守紀為目的。

第 三 條    實施構想：

一、租屋資訊服務：藉蒐集校區周邊地區房屋招租資訊，經相關之訪查及安檢建案管制並以書面或網頁等服務方式，提供安全、合理之租屋資訊供學生參考運用。

二、安全訪視輔導：於學期(年)內商請導師、教官等相關師長，親至學生租屋住處實施慰問訪視，對有違身心健康及課業學習之不當行為，施予必要之輔導追蹤。

三、安全互助編組：由同一班級或同一路段之賃居生編成互助小組，其採「班級編組」及「路段編組」方式建構安全互助之機制，以便學生因疾病、意外等事件發生時，適時反映及協處。

四、緊急住宿安置：若學生於租住處發生相關疾病意外事件時，即借用「學生宿舍」或「同儕住處」協予必要之住宿安置與協助。

第 四 條    實施要領：

一、租屋資訊蒐集與建檔：

(一)由學生主動提供招租之房東資料，經相關安全檢查後予以登錄建檔。

(二)對學生自訪承租之資訊，藉賃居訪視作業，併案檢查及登錄建檔。

(三)對資訊之應用由學務處指派適當人員，施予必要之安全檢查作業，對有危及學生安全或有損學生權益之不利條件時，得視狀況協請房東或學生做必要合理之調整或搬遷外，並視情節列為管制，通報學生，避免學生權益受損。
(四)學務處應將上列資料經彙整為書面或網頁之資訊服務，並提供「租屋契約」以維學生權益。
(五)安全檢查：為維護學生承租之安全，採下列作業方式：

1.主動檢查：

(1)依招租房東之申請主動至其招租處實施檢查。

(2)藉蒐集招租之資訊，協調房東至其住處檢查。

(3)藉賃居訪視作業時併同檢查。

2.申請檢查：依學生之申請需求配合檢查。

3.檢查重點：

(1)反針孔攝影。

(2)室內隔間及防盜。

(3)電路及熱水器安全配置。

(4)租住處之安全威脅。

(5)其他。 

二、互助編組：

(一)班級編組：

1.每學年(期)協請導師就班級內賃居生依路段措施適員編成若干安全互動小組，負責班級內賃居生安全互助回報事宜。

2.各教官得就輔導之班級併「班級編組」建構雙管道安全回報機制。

3.若學生受簽約遷出入時，應通報導師及系(所)輔導教官納入管制。

(二)系編組：

1.每學年(期)俟各班級建立安全互助小組，每系由學務處遴選適員擔任系聯絡人，以提供「工讀助學金」之方式，建構安全互助回報機制。
2.本聯絡人除負責緊急事件之反映通報外，另應藉由學生專長提供簡易之水電維修及維護。

3.本聯絡人應隨時掌握學生遷出入之異動及新招租資訊之蒐集。

(三)督導編組

1.導師、輔導教官依實際狀況每學期不定期訪問輔導班級之賃居學生。
2.學務長、系主任、學務處組長等，依需要隨時實施訪問輔導。
3.遇有偶發或重大事件時，由值勤教官前往處理，並請導師及相關人員配合協助辦理。

4.對行為特殊或所住環境有特殊顧慮學生，應經常實施訪問或輔導。

5.前往賃居學生住地訪問，以放學後實施為主，如訪問房東或特殊個案時，得於上班時間內實施。

三、安全訪視輔導：

(一)定期訪視：

1.於每學年(期)開學後第五週起即對賃居學生實施訪視。

2.考量普及性及時效性，導師與輔導教官、老師等相關師長得相互協調分配訪視方式，惟每位學生每學年(期)至少訪視乙次。

(二)不定期訪視：

1.若學生因疾病、異常缺曠或與房東發生糾紛時，相關師長得視需要逕行訪視。

2.若學生租住處附近發生火災、人身安全等情事時，相關師長逕行訪視。

(三)各班師長就訪視實況記錄備查。

(四)各班師長於訪視時，發現有涉及危安或不法情事時，應依情節通報學生家長及相關師長協助處理。

(五)賃居生若有違法事件遭檢警單位搜索拘捕時，除由值勤教官、導師赴現場協處外，並視情節通報「校園安全緊急事件處理小組」研擬因應對策。

四、訪視重點優先順序：

(一)新生及單戶獨居之學生。

(二)近期內疾病、糾紛、缺曠異常或意外事件之學生。

(三)新遷住處之學生。

(四)近期內租住處附近有危安事件發生(性侵害、火災等)。

五、緊急住處安置：若賃居生之住處發生下列危安疑慮情事時，除通報學生家長與相關師長外，得視需要採臨時住宿安置措施：

(一)危安疑慮事件列舉：

1.學生發生意外或疾病行動不便時。

2.學生近日因家庭事故或個人因受學業、情感困擾，有危安疑慮時。

3.學生租住處發生火災或人身安全危害時。

4.與房東發生嚴重糾紛衝突時。

(二)緊急住宿安置：若下列情事發生時，應運用相關資源協予安置，可運用方式如下：

1.學生宿舍(視床位、性別檢討安置)。

2.同學住處。

3.學生租住處。

第 五 條    通報管制與協調

一、通報區分：

(一)書面作業：

1.訪視記錄表：由導師、輔導教官於訪視後填報，相關資料由學務處彙整分析，並視需要檢送相關師長及單位參考。
2.安全回報日報表：由班級、系聯絡人等互助組長依各組之回報實況記錄，每月彙整備查。

(二)電話作業：

1.各互助組長每日夜間依時限以電話完成回報作業。

2.若遇有重大危安事件時，即以電話通報。

二、管制：安全互助聯絡，由學務處組長兼任。
三、協調：若學生於租住處發生危安事件，危及人身安全、校譽等情事時，即依「校園安全緊急應變作業」，由主任秘書依權責相關人員研擬對策。

第 六 條    成效考量

一、師長成效

(一)於每學期(年)由學務處彙整訪查成效，提報於期末導師會議。

(二)若學生危安事件因防範得當或處置過久時，得視情節處理獎懲建議。

二、學生互助成效：

(三)班級互助幹部

1.由導師、教官視回報成效於期末予以獎懲建議。

2.若學生因涉及危安、違法事件及時反映者，視情節辦理獎勵建議。

3.績優之幹部得由學務處建議推薦為「系聯絡人」，每月酌支工讀助學金。

(四)系聯絡人：

1.學務處或輔導教官遴選適當人員擔任，每月支領工讀助學金，依工作成效任免。

2.績優班級互助幹部得依需要適時運用。

第 七 條    經費預算：本作業所需經費由學務處相關項目支應。

第 八 條   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討論通過並經行政會議核備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